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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126002884  
主旨：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第98條及第100條修正條文，業奉總統112年1月11日令制定及修正公布，請查照。   

★意見欄

1.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會 112/03/29 10:04:38  
一、本案係指學校教職員之退撫給與給付制度從「確定給付制」改為「確定提撥制」，  
將退休金的準備改為個人專戶制，不再統一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且適用對象以  
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教職人員為限，不包含現職及已退休人員。     
二、文陳閱後公告周知，文存。   

2.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秘書 杜昭瑩 送陳/會 112/03/29 16:11:32  
一、本案係指學校教職員之退撫給與給付制度從「確定給付制」改為「確定提撥制」，  
將退休金的準備改為個人專戶制，不再統一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且適用對象以  
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教職人員為限，不包含現職及已退休人員。     
二、文陳閱後公告周知，文存。   

3.麗山高中 校長室 校長 陳汶靖 決行 112/03/30 14:26:23  
如擬   


